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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佈
有關應收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所發行可換股債券款項之

最新消息

茲提述滙盈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三月二十六日有關截至二
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全年業績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當中披露本公
司持有中國富強金融集團有限公司（「中國富強」）所發行本金額為153,585,000港元
之可換股債券。除另有界定外，本公佈所用之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向公眾及本公司股東提供最新消息，本公司已從中國富強收取
20,000,000港元，即上述可換股債券之部分還款及當中之應計利息9,215,100港元。
本公司正就餘額結算與中國富強進行積極磋商。

承董事會命
滙盈控股有限公司
主席兼執行董事

符耀文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十四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符耀文先生（主席）、田家
柏先生及連海江先生；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黃松堅先生、黃錦財先生, MH

及蕭妙文先生, MH。


